
关于开展2013—2014学年研究生校内各项
评奖评优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了做好2013—2014学年研究生校内各项评奖评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学金评定

（一）评选对象

学习满一年的在基本学制年限内的全日制研究生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或某一方面表现突出者。
（2） 申请条件

1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2、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；
3、在2013—2014学年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中成绩优良，并且德育、体育、美育成绩均在85分以上；
4、符合学校规定的关于研究生评奖评优的相关要求，且符合所申请类别奖学金评选办法规定的条件。

（3） 评选类别及名额分配
1、校研究生奖学金

面向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申请。奖励标准为每人2000元，按照研究生总数的15%进行评选，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。
2、安科研究生奖学金

面向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申请，要求申请者在2013—2014学年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中，智育成绩突出。

奖励标准为每人5000元，总计20人。名额分配：基础医学院4人，生命科学学院1人，公共卫生学院5人，卫生管理学院1人，临床药理研究所2人，药学院4人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人，医学心理学系1人，护理学院1人。
3、东南研究生奖学金

面向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，向外科学（骨外）专业研究生倾斜。

奖励标准为每人2000元，总计20人。名额分配：第一附属医院10人，第二附属医院2人，第四附属医院1人，附属巢湖医院1人，附属省立医院6人。

4、徐叔云奖学金

面向药学及相关专业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申请，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向药理学专业研究生倾斜。

奖励标准为每人2000元，总计7人。名额分配：基础医学院2人，临床药理研究所2人，药学院2人，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1人。

5、校友奖学金

面向口腔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申请，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。

奖励标准为每人2000元，总计3人。名额分配：附属口腔医院3人。
6、国元证券奖学金

面向硕士生申请，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且当年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。在2013—2014学年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中，体育成绩突出者优先。
奖励标准为每人3000元，总计3人。名额分配：第一附属医院2人，第二附属医院1人。

7、復元奖学金
面向硕士生申请，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。
奖励标准为每人2000元， 总计10人。名额分配：基础医学院1人，生命科学学院1人，公共卫生学院2人，卫生管理学院1人，临床药理研究所1人，药学院1人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人，医学心理学系1人，护理学院1人。

二、先进个人评选
先进个人包括“三好研究生”和“优秀研究生干部”，面向学习满一年的在基本学制年限内的全日制研究生评选，两者不可重复参评。
（一）三好研究生

1、评选条件

①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努力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；

②严于律己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公民素质，能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；

③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，身心健康，举止文明；

④勤奋学习，成绩优良，参评年度为奖学金获得者。
2、名额分配

三好研究生按照研究生总数的10%进行评选，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。
（二）优秀研究生干部

1、评选条件

①同三好研究生评选条件的①-③；
②勤奋学习，成绩优良，参评年度为奖学金获得者，并在综合素质评定中研究生干部测评加分达3分及以上；
③担任研究生干部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；
④能严格要求自己，表现突出，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、管理能力，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，感召力强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关心、爱护同学，在学校、老师和同学之间能起到桥梁纽带作用。
2、名额分配

优秀研究生干部按照研究生干部总数的6%进行评选，名额分配：基础医学院3人，公共卫生学院4人，第一附属医院4人，附属省立医院4人，解放军105医院2人，其他单位各1人。
三、评选程序

1、符合申请条件的研究生自愿申请各类项目，并向所在培养单位提交各类申请审批表（附件2）；
2、各培养单位研究生奖助工作评审委员会，按照学校下达的分配名额，根据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成绩及相关条件，确定推荐名单，并在本单位内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将本单位申报汇总材料（附件3）的纸质版和电子版，于12月18日前报校研究生学院对口联系辅导员。

3、学校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各培养单位推荐结果，并将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2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培养单位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按照规定认真完成各项评奖评优工作。

（二）本年度已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者不予申请以上奖学金，并且上述奖学金不可重复获得。
（三）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六、七年级学生的各项评奖评优工作参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
附件：1、校研究生奖学金、三好研究生名额分配表
2、研究生校内各项评奖评优申请表
3、研究生校内各项评奖评优汇总表

安徽医科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3日

